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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0287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10月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

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

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

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

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条 下列各项

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

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

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

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

率： 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



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税率表附后）。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后

）。 三、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

按应纳税额减征百分之三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